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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如果有一天我們被醫生宣告病症已無治癒可能，且無法親自向家屬表達拒絕插管、餵

食維生等無效醫療措施時，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面對人生的最後階段？在公民課

談到生死議題時我們得知《病人自主權利法》，在網上查詢相關文章及報導後，發現此法

為亞洲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法律，除了保障病人有知情、選擇、決策的權利，也保

護尊重病人權利的醫師免受刑罰。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以前看到病人得癌症或有生命

危險時，醫生通常叫病患去外面休息，再把家屬叫進來討論，病人反而不是主體。」（唐

筱恬，2015）由此可知，在以病人為主體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想必會帶給民眾、

醫界一些衝擊、影響，引發我們想透過此次研究探討國內病人自主權的發展以及此法上路

後會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病人自主權利法》並探討其爭議及實施後可能面臨之挑戰。 

        （二）從國內醫療法規及《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條例》的比較來了解 

       病人自主權的變遷。 

（三）從醫師、病人及家屬方面了解《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後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三、 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完成小論文。首先，利用網路資料、文獻、報章雜誌加

以蒐集、彙整並分析其內容，歸納出此法的爭議與挑戰、病人自主權的變遷以及實施後將

對醫師、病人及家屬造成之影響。最後，製作問卷並發放，以更加了解民眾對此法的看法。 

 

四、 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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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病人自主權利法 

 

   （一）何謂《病人自主權利法》 

 

  2015 年 12 月 1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並將在 2019 年 1 月 6 日實施。

《病人自主權利法》為國內第一部以病人為主的法規，與其他以醫護人員、醫療機構為

規範對象的醫療法規不同。本法案第四條規定，「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

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權利。對於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全

國法規資料庫，2016）由此可知，本法可以保障病人的知情、選擇、決策的權利，確保病

人能醫療自主及擁有善終權。 

 

   （二）立法目的 

 

  第一條：「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特制定 

本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本法的成立目的在於保障病人知情、選擇、決定的權

利，貫徹病人的自主意願，並賦予病人在特定情況下擁有拒絕醫療權。尤其，本法可彌

補《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不足，獲得保障的病人範圍從只有末期病人，擴增到昏迷者、

植物人、極重度失智者及難以忍受病痛、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的

解決方法者。 

    

   （三）辦理流程 

 

1、預立醫療照顧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 

 

  本法條規定，年滿二十歲且具完全行為能力者能在健康或意識清醒的狀態下，

偕同至少一名二等親內親屬和醫療委任代理人，與醫療團隊經過專業的諮商過程

並獲得充分的醫療資訊後，即可簽署專屬的預立醫療指示。 

 

2、簽署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 AD） 

 

  簽署者須有兩位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或公證人公證的情況下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經過醫療機構核章證明後簽署者的醫療意願將註記於健保卡。以下將列出簽署者透過

預立醫療指示可表達的四項意願： 

   

（1）符合特定臨床條件時拒絕維生治療的意願。 

（2）捐贈器官或大體的意願。 

（3）理想的善終計畫：例如殯葬方法、告別儀式的舉辦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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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決定醫療委任代理人：醫療委任代理人將代替簽署者在其意識不清或無法表達時

負責聽取相關醫療資訊，並依照簽署者預立醫療指示的內容，代替簽署者決定醫

療決策。 

                                

3、執行特殊醫療權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四條規定，在以下五種狀況下，經過兩名相關專科醫

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之後執行特殊醫療權，停止或不接受維持生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

體餵養。此舉並非是放棄治療，而是讓病人選擇以其生命最自然的方式離開。 

 

（1）末期病人。          

（2）不可逆轉的昏迷。 

（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極重度失智。 

（5）病人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的解決方法，但此

項還需醫療團隊兩次照會下才能確認。其之所以定義模糊是因病人的病情多樣，

法條無法完整地列出所有符合條件的病症，於是留下一個可供醫師判斷的空間。 

 

二、爭議與挑戰 

 

（一） 爭議 

   

1、此法名稱名不符實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鄭逸哲教授認為：「病人自主權是以醫療能夠改善病情，

至少可以穩定病情做為前提，病人方有選擇醫療方式或是拒絕治療的權利。」（鄭

少凡，2015）然而，此法是在保障病情已無法改善，透過現代醫學技術仍可長期維生

的病人，因此，應該獲得保障的是善終權，而非病人自主權。 

 

2、病情多樣，難以定義 

 

  此法第十四條說明極重度失智及病人痛苦難以忍受等狀況可停止或不接受維持生

命治療與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而法規中的不可逆轉、永久、難以忍受都難以定義，

判斷標準仍需在社會上取得共識。「有時候，不可逆轉是因診斷錯誤，難以忍受是因用

藥不當。人命關天，又有誰要承擔誤判風險？」（吳育政，2016）。此外，病人的病況

繁多，法規卻只接受特定情況的病人可以善終，無法確實保障所有病人。 

 

3、病患的意願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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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預立醫療指示到實際進入醫療程序需要不少時間。而這段時間內可能會因為當

事人的價值觀、醫療進步等狀況，使其想法和當初所預立的醫療指示不同。而當事人

的醫療意願改變後，在無法或沒有告知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前提下，醫療委任代理人將

無從得知，進而難以落實保障病人自主權。 

 

（二） 挑戰 

   

1、缺乏吸引民眾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誘因  

  

  因為簽署每一份「預立醫療指示」都需經過慎重的考量，因此預立醫療照顧計畫

的諮商過程需要完整的醫療團隊（醫師、護理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員）充分解釋

醫療細節、引導家人對話，這不僅需要許多時間讓多方溝通與協調，由於健保並無

給付預立醫療照顧計畫諮商，因此一次次諮商的健保支出可能會造成民眾的負擔，

降低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意願。 

 

2、偏保守的社會風氣 

 

  提倡該法的楊玉欣立委道：「台灣整個文化與教育體系裡，生死教育嚴重不足，

整個社會都傾向避談死亡。」（鄭涵文，2017）不少民眾會認為還未到「談死」的時

機或認為「談死」不吉利而錯過討論的機會，導致當病人意識不清時家屬無從得知病

人的意願。因此，我們應善加運用《病人自主權利法》，勇敢地與家人、親友討論生死，

討論自己面臨危急狀況時所接受的醫療處置，踏上善終的歸途。 

 

三、台灣病人自主權的變遷 

 

（一）法規演變    

 

以下圖二將台灣自主權的法規演變整理如（圖二）： 

 

 

醫生有救治
危急病人之

義務 

         依據《醫師法》第21條及《醫療法》第60條之規定，醫生
有救治危急病人之義務。因此，醫生如遇危及之病人，應予以
適當之急救，且不得拖延。 

保障末期病
人之醫療意
願與權益 

        2000年6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實施，以達到尊重及保
障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與權益。但由於其同意書可由親屬代為
簽具，因此並未能確實達成尊重病人醫療意願之目的。 

尊重病人醫
療自主及     

保障善終權 

        直至2015年通過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以尊重病人醫
療自主及保障其善終權益為目的，擴大其保障範圍，改善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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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我國法規之演變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差異 

 

                                   有部分人認為，與其另立專法，不如直接修《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其實在這兩者間，

仍有其差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所保障主要為末期病人之善終權，且規定其同意書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及關係人簽署。而《病人自主權利法》則將其保障範圍擴

張至全體國民之知情、選擇與決定權，且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

理人」及其關係人皆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以下將《安

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差異整理如（表一）： 

 

表一、《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比較表格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立法 

理

論

基

礎 

1、  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

及保障其權益 

2、     病人簽具意願書，亦可由

最近親屬簽具同意書 

（實際上多由親屬為之） 

1、     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

關係和諧 

2、     以病人為核心，保障其知情、選擇與決策權 

3、     搭配各種程序保障機制：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預立醫療決定(AD)、「醫療委任代理人」 

適

用

對

象 

僅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

力或未成年得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之末期病人 

五種特定臨床狀態： 

1、     末期病人 

2、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3、   永久植物人狀態 

4、 極重度失智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

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

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適

用

範

圍 

1、心肺復甦術 

2、     維生醫療 

1、     任何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心肺復

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

而設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 

2、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施

行 

施行中 2019 年 1 月 6 日施行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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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人自主權利法》實施後將對各方造成的影響 

  

（一）醫師方面：明文免除替病人執行的「預立醫療指示」之責任，促進醫病和諧 

 

根據《醫師法》第 21 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

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以及《醫療法》第 60 條「醫院、診

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

不得無故拖延。」（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之規定，醫師必須對於危急病人施以急救以維

持其職業倫理。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依本條規定終止、

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

因此所生之損害，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反病人預立醫療決定者外，不負賠償責任」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因此，當醫師面臨家屬積極搶救病人的要求和病人自己的主觀

意願相違背的狀況時，醫師可以根據上述，尊重病人的意願來處理病人與家屬間的意見衝

突。此外，這樣的規定可使醫師執行病人的預立醫療決定且不必受罰，不用強加無效醫療

處置在病人上。除了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醫師可以不用再擔憂會被觸犯法律或被家屬提告，

也能讓病人照自己的意願安詳死亡，使醫病雙方關係更加和諧。 

      

（二）病人方面：保障病人對病情的知情權、選擇權與決策權 

 

臨床上常見病人、家屬及醫療人員的決策衝突的發生，而病人選擇自己的治療方式或

醫療意願時，常被誤認為是因病而產生憂鬱或是自暴自棄的狀況，這使病人成為生病及無

法決定醫療方式的雙重弱勢者；再者，現有《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在對病人實施手術

或侵入性醫療行為時，除了告知病人，也可在病人意識不清或無法表達時選擇與其法定代

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獲得其同意，因此在多種情況下我們無法確保病人的知

情權與選擇權能充分被保障。而《病人自主權利法》強調尊重病人的醫療決策權，可透過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方式讓病人、家屬及醫護人員達成共識，在簽署預立醫療決定，希望

家人可尊重病人的意願並以其期待的方式善終。 

 

（三）家屬方面：減輕家屬為病人做決定而造成的心理負擔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雷文玫指出：「如果家屬能知道他們所執行的決定是忠

實反映病人昏迷前留下來之意願的話，反而他們心裡的感覺是正向的。」（鄭少凡，2015）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實施，讓病人可指定其最信賴的人成為「醫療委任代理人」，協助

病人在意識不清時依照其先前簽立「預立醫療指示」所表達的相關醫療意願進行醫療決策，

若是病況不在醫療指示內容範圍內，醫療委任代理人也可推知病人之意思，代理病人

進行醫療決策。這樣一來，家屬可從病人的「預立醫療指示」得知在諸多紛雜的意見中

該重視病人最信賴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之意見，不僅讓病人的意願及想法較容易被尊重

並且貫徹，也避免讓家屬在無法明確了解病人意願的情況下代替其做下決定後產生負擔和

責難等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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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並了解 聽過但不清楚 完全沒聽過 

非常認同 

38% 
認同 

48% 

沒意見 

11% 

不認同 

3% 

非常不認

同 

0% 

是否認同該法保障病人自主權

（知情權、選擇權、決定權） 

非常認同 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五、問卷調查與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現在大眾對《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認識、對病人自主權的看法及對簽立

「預立醫療指示」的意願，我們做了問卷調查。我們除了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近對路過的民眾

隨機發放，也將一部分發放給親友填寫。調查時間為五天。共發出問卷 110 份，有效問卷 100

份。以下是我們統計、分析後的結果： 

 

圖三、填寫者年齡分布 

 

 

此次問卷調查的填寫者主要以 41-60 歲

的中年人居多，佔總人數的 41％。其次為占

29％的 20 歲以下填寫者，21-40 歲填寫者占

25％，61 歲以上填寫者則占了 5％ 

 

圖四、填寫者對該法的認知程度 

 

 

  從（圖四）可知，只有 26％的填寫者知

道並大致了解該法的內容，多達 41％的填寫

者聽過卻不太清楚該法的內容，而 33％的填

寫者甚至完全沒聽過此法，顯示教育與宣導

資訊不足或成效不彰，需要加強宣導。 

 

圖五、是否認同該法保障病人自主權 

 

 

雖然大部分的人對該法不是很了解或是

沒聽過此法，不過根據（圖五）得知有 38％

的填寫者非常認同此法保障了病人自主權，

48％的填寫者則表示認同，因此總共高達 86

％的填寫者認同該法保障了病人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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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時 

60% 

生病時 

21% 

沒有想

法 

19% 

何時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健康時 生病時 沒有想法 

是，89% 

否， 5% 
無意見 

 6% 

尊重家人放棄無效醫療的決定 

是，尊重其意願 

否，若可延長壽命就不放棄 

無意見 

圖六、是否尊重家人放棄無效醫療 

 

 

根據（圖六），有高達 89％的填寫者願

意在家人失去意識時尊重其放棄無效治療的

意願，這不僅能讓家人有尊嚴地離開人世，也

能減少替家人做決定而產生的心理負擔。另一

方面，5％的填寫者認為若是家人有延長壽命

的可能則選擇不放棄無效醫療，6％的填寫者

則表示沒意見。 

圖七、是否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從（圖七）可知，大部分的填寫者（77

％）願意簽署「預立醫療指示」，而（圖八）

顯示填寫者願意簽署的原因多數以自身為考

量，保障自己對臨終的處理方式之意願被尊重

者有 27％，希望自己能無遺憾、有尊嚴地死

亡者以及希望避免家人為自己做決定而痛苦

的人以些微差距的 26％居次，希望避免家人

間意見分歧而產生衝突者則以 21％位居第四。   

圖八、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原因 

 

 

A：希望自己能無遺憾、有尊嚴死亡。 

B：保障自己對臨終前後的處理方式之意願被

尊重。 

C：避免家人為自己做決定的痛苦。 

D：避免家人間意見分歧而產生衝突。 

 

圖九、何時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而從（圖九）得知，願意簽署「預立醫療

指示」的填寫者中多達 60％的人會在自己健

康時先簽署，以免錯過了討論機會，當自己突

然意識不清時讓家人無法得知自己確切的意

願。另一方面，少數 21％的填寫者則認為當

自己得了病，不得不簽時再簽署。 

 

是 

77% 

否 

8% 

難以抉擇 

15% 

是否會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是 否 難以抉擇 

A 
26% 

B 
27% 

C 
26% 

D 
21% 

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原因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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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不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原因 

 

A：相信醫生的專業知識，以醫生的意見為

重。 

B：家人會幫我做選擇。 

C：覺得執行不易。 

D：覺得麻煩，需要花費滿多時間。 

E：覺得忌諱，不想去考慮此事情。 

 

從（圖七）中可知只有少數的 8％填寫者

不會簽署「預立醫療指示」，而（圖十）顯示

有 39％的填寫者信賴醫生的專業知識，以醫

生的意見為重，9％的人則放心交給家人做選

擇；另外，35％填寫者不會簽署「預立醫療指

示」的原因是認為該醫療指示執行不易，13

％的人則覺得商討過程需花不少時間而嫌麻

煩；另一方面，有少數 4％的人對簽署「預立

醫療指示」此事感到忌諱而選擇不考慮此事。 

 

 《病人自主權利法》將保障病人知情、選擇以及決策的權利，進而減少家屬替病人決策

的心理負擔，透過問卷結果分析之（圖五）、（圖六）也能映證此說法，因此從（圖七）可看

出大部分（77％）的填寫者會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然而，雖然《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意良善，從（圖四）卻可看出有 74％的填寫者只聽

過而不太清楚該法內容或甚至完全沒聽過該法，顯示此法在上路前應加強宣導，畢竟雖然從

（圖七）可看出絕大部分的填寫者在看過問卷對此法的簡單敘述後會簽署「預立醫療指示」，

不過若是一般大部分民眾不清楚或不知道該法的話，會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可能性將大

幅降低。 

 

參、結論 

 

  往昔醫生總是有對危急病患急救的義務，而 2000 年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保障了末期

病人的醫療意願與權益，不過《病人自主權利法》相較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言保障的

範圍擴展至其他四項非末期病人，也以病人為核心，重視其知情、選擇以及決策權，讓病人

透過預立醫療照顧計畫、簽署預立醫療指示以及執行特殊醫療權等三步驟，有權利照自己的

意願安詳地善終，此法更增添「醫療委任代理人」的設計，在病人處於意識不清的狀況時，

代替其聽取醫療資訊並依病人的意願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然而，該法在實施前仍有其爭議

以及不足之處，也需要克服實施後可能面臨之挑戰，在較保守的社會裡更需要吸引民眾主動

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誘因，才能讓更多民眾受到病人自主權的保障。 

 

A 
39% 

B 
9% 

C 
35% 

D 
13% 

E 
4% 

不簽署預立醫療指示的原因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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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尚未實施，因此上文的該法上路後將對各方民眾之

影響是我們透過蒐集網路上及碩士論文之資料，並整理分析後所完成之該法實施後的預期影

響。我們預期此法上路後不僅能保障尊重病人意願的醫師免於刑責與糾紛、保障病人知情、

選擇與決策的權利，使病人對自身的處理方式握有主導權外，也因如此減少了家屬替病人抉

擇的心理負擔，並降低產生親屬間衝突的機會。 

 

  儘管如此，此法雖已通過，並將於 2019 年 1 月 6 日正式開始實施，但由問卷分析結果可

知，大多數民眾認同該法保障了病人自主權也願意簽署「預立醫療指示」，卻只聽過或不清楚

該法的內容，因此政府應該加強規劃與宣導，否則儘管此法立意良善，恐怕也無法真正造福

他人，達到其原本所預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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